
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

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安堂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

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转让康爱多股权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交易定价合理、价格公允，

该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经营需要，有助于企业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、

改善财务状况，降低公司及项目经营风险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此次公司出售康爱多0.5%

股权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下页无正文，为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

立意见的签字页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见的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

王桂华                   聂织锦                    刘力 

 

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